
采购编号：WSCG-2013-152 
武胜县龙女镇人民政府

污水处理厂一体化设备项目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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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中国·四川（武胜）
武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印制

二〇一三年九月
询价采购须知
武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受武胜县龙女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对其所需污水处理厂一体化设备进行询价采购，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采购内容: 污水处理厂一体化设备一套(采购编号：WSCG-2013-152)。
二、采购预算：预算金额19.8万元，超过此金额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三、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本次采购项目资质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且年审合格；

2、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

3、应具备环境污染治理乙级资质；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四、报价文件的编制：

1、报价文件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1）具有此项目经营范围且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4）环境污染治理乙级资质复印件；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承诺；
（6）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人参加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7）报价表（后附详细技术参数）（单独封装单独提交）。
所有复印件一律加盖投标商鲜章。

2、投标人实行现场递交报价文件的，应将报价文件密封在一个密封袋内，密封袋的封口处应粘贴牢固，并加盖密封章（投标人鲜章）。
五、报名时间：2013年 9月 10 日至2013年9月 12 日9：00-17:00在武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股（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四楼）报名，报名时提供单位介绍信和报名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司鲜章。报名费200元人民币/份，售后不退，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六、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2013年9月 16 日下午15:30。
七、递交报价文件地点：武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厅（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六楼）

八、评审原则：本项目采取最低评标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即在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前提下,以提出最低报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供应商。但若供应商不能满足工期及其他需求的或者不按要求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淘汰该供应商，并按报价从低到高依次递补确认中标单位。报价包含成本、税、运输费、安装费、调试费、检测费、专家评审费和交易服务费等一切费用(不含土建费，工程结算开具建安发票)，报价为闭口价，即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
九、询价保证金：人民币伍仟元（现场提交，投标人将询价保证金装入自备信封内，密封好并标注投标单位名称）。参加询价的单位必须全过程参加，不得中途放弃，否则，不退还询价保证金；询价结束，成交供应商的询价保证金即时等额转为履约保证金。成交供应商履行合同并货物验收合格后3个工作日内等额退还其履约保证金，未成交者现场全额无息退还。
十、付款方式：货到付款30%，安装调试检测合格付款65%；质保金为5%，一年内无质量异议付清。
十一、联系方式：

武胜县龙女镇人民政府            周先生   15892354671
武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陆先生   0826-6662313
武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3年9月6日
附件：1

武胜县龙女镇人民政府
污水处理厂一体化设备
询 价 报 价 表
采购人：武胜县龙女镇人民政府                     WSCG-2013-152          

	商品名称
	数量
	设备清单及要求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污水处理厂一体化设备
	一批
	详见附件二的第二条“一体化设备清单及要求”
	
	
	

	合计
	小写：

大写：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说明：

１、报价包含成本、税、运输费、安装费、调试费、检测费、专家评审费和交易服务费等一切费用(不含土建费，工程结算开具建安发票)，报价在采购人询价期间有效。

２、本次询价为密封报价，由询价小组统一开封确认，并按最低报价原则确定中选供货商。


报价商名称（盖章）：

联系人（签字）：                   
联系电话：                       
二〇一三年  月  日

附件2：

武胜县龙女镇人民政府
污水处理厂一体化设备采购技术及商务要求

一、商家资质

1、具有本次采购项目资质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且年审合格；

2、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

3、应具备环境污染治理乙级资质；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二、一体化设备清单及要求

1、一体化主体主要设备清单及规格参数：

	名      称
	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规格：100 m3/D）

	数      量
	壹 套

	处  理  量
	设备处理量100 m3/D,每天运行时间20小时，每小时处理量5m3 

	箱体材料
	采用Q235 6mm厚钢板制作，内部采用8#槽钢加固。

	防     腐
	内外部采用环氧煤沥青漆防腐，选用防腐漆。

	风     机
	选用回转式鼓风机2台，型号：FH-50，风量1.40 m3/h,风压0.3kgf/㎝3,功率2.2kw。

	水    泵
	WQ型无堵塞潜水排污泵2台，型号50QW10-10-0.75，流量Q=5 m3/h，扬程H=10m，功率0.75kw，材质：铸铁。

	控 制 柜
	按钮式控制箱,能实现手动和自动化两种控制方式； 

	污泥泵
	50QW10-10-0.75单台功率0.75KW,装机2台，材质：铸铁。

	液位浮球系统
	1套，型号FAV05，设高、低2个液位，控制水泵启停；

	主电源供应
	50赫兹,三相380伏电压

	管道阀门
	内部管道选用碳钢管，做防腐处理，外部风管和污水管道分别采用PPR热水管和PPR冷水管，穿线管采用PVC材质。

	出水水质要求
	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的B标准


2、一体化主体生活污水处理设备技术要求

(1)主机箱体为碳钢，日处理能力100吨以上，经过设备处理后达到的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到或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的B标准。设备正常无间断运行6个月，污泥生产量不超过100公斤。污泥的矿化程度高、脱水性好、臭味小，不需要进行消化处理，可直接用于干化场处理。设备具备系统运行免维护能力，可适应性强。在设备无故障的情况下，满足不需要进行系统调试的前提下可以随时启动，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2)电气系统部分：设备全系统的操作实现PLC全自动及手动操作，自动化控制程度高。控制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系统的硬件维护。控制台、机柜、继电器柜，应能满足环境要求。
(3)运行经济性及节能环保要求：整套系统的易损件及易耗品单价价格不超过2000元。整套系统总功率不超过10KW。整套系统（含附属设施）的总体面积占地面积不超过100平米，设备安装完毕后可进行绿化，对周边环境影响要小。
(4)设备主体(一体化主机箱体、内部管道)使用寿命不得低于10年。
三、商务要求
1、供货时间及地点。

（1）供货时间：中标后一个月内。
（2）送达地点：龙女镇污水处理厂选址地点。
2、价格：

（1）所采购一体化设备系统含前表所列的主要相关设备及表中没列出的其它相关附属设施、设备（不含土建），其它相关附属设施、设备计入询价总价。
（2）本次采购的是一体化设备，以设备为主，土建为辅，土建部份由中标单位指导业主方建设。
（3）本次询价采取一次性最低优惠报价形式，不接受二次报价。
（4）商家报价包含成本、税、运输费、安装费、调试费、检测费、专家评审费和交易服务费等一切费用(不含土建费，工程结算开具建安发票)。
3、履约保证金：合同总金额的10％。
4、付款方式：货到付款30%，安装调试检测合格付款65%，质保金为5%，一年内无质量异议付清。

四、评标方法：最低评标价法。
附件3：
无不良行为记录及违法违规记录
承诺书

武胜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武胜县龙女镇人民政府：

我公司承诺，在参加本项目（项目编号：WSCG-2013-152号）中，在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活动中无不良行为记录，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记录。若我公司虚假承诺，将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如取消投标中标资格、没收保证金、法定时间内禁止在本地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等）。

承诺人（投标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PAGE  
3

